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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20日10时许，重庆蓝花旗鸿瑞餐饮有限公司发生一起一般触电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30万元。
按照《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和《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区政府授权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组成由区政府办公室、区公安局、区商务委、区应急管理局、区总工会、崇义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和单位参加的涪陵崇义重庆蓝花旗鸿瑞餐饮有限公司“9·20”一般触电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检察院派员参加事故调查，区纪委监委机关派人列席事故调查有关会议。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调阅资料、问询谈话、综合分析等方式，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应急处置、发生原因、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责任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及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涪陵崇义重庆蓝花旗鸿瑞餐饮有限公司“9·20”一般触电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1、 [bookmark: _Toc1639208147]事故基本情况
（1） [bookmark: _Toc1355663265]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事故发生单位：重庆蓝花旗鸿瑞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花旗鸿瑞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MA61CQB56J；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重庆市涪陵区兴涪路6号泽胜温泉会所附1层至第4层；注册资本：叁拾万元整；成立日期：2021年2月19日；营业期限：2021年2月19日至永久；经营范围：餐饮服务等。
2.劳务派遣单位：重庆迈特倍人力资源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迈特倍公司）；法定代表人：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MA60GR746E；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重庆市涪陵区兴华中路48号第10层12号；注册资本：贰佰万元整；成立日期：2019年8月13日；营业期限：2019年8月13日至永久；经营范围：劳务派遣服务、人力资源外包服务等。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编号：5001022021012。
（2） [bookmark: _Toc103621539]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蓝花旗鸿瑞公司现有员工22人，配备兼职安全管理人员1人。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健全，未进行风险研判，未对员工开展安全教育和培训，未开展日周月隐患排查治理。
（3） [bookmark: _Toc883782597]其他情况
重庆泽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胜酒店公司）于2022年1月将泽胜温泉酒店部分经营用房租赁给蓝花旗鸿瑞公司从事餐饮服务，并于2023年9月签订协议，将泽胜温泉酒店整体托管给蓝花旗鸿瑞公司，包括经营场所的一切安全责任。
2024年1月1日迈特倍公司与蓝花旗鸿瑞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将游**派遣至蓝花旗鸿瑞公司从事电力设施设备的检维修和日常维护。
（4） [bookmark: _Toc1402712567]事故发生经过
9月20日8时30分许，蓝花旗鸿瑞公司电工游**在安全巡检时发现原泽胜温泉城酒店负三楼机房浸水无法排出，需要更换自动排水系统的浮球阀，经请示经理郭*后，购买浮球阀，10时许独自进入负三楼机房更换浮球阀。
12时7分许，游**妻子联系游**，电话提示关机，后多次联系无果，于是派人到蓝花旗餐饮店（泽胜温泉城店）寻找，最后发现游**倒在负三楼机房的积水坑。现场人员立即拨打报警电话，119、120和110先后赶到事故现场展开救援，14时许游**经抢救无效死亡。
（5） [bookmark: _Toc1557812908]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原泽胜温泉城酒店地下三层机房内，紧邻泽胜温泉城小区的水塘，机房内照明不足，光线昏暗；配电柜、电气控制柜未按规定设置，管网线路杂乱，废弃电线与正在使用的电线交织。事发时游**侧身倒在机房地面左上角积水坑中，赤手，穿胶拖鞋。管道上有待安装的浮球式液位开关，开关线头裸露。（图1、图2、图3）



图1 事故发生地点（负三楼机房内积水坑抽水泵处）
[image: 液位开关接线处]图2 裸露的电线
[image: 液位浮球开关]图3 更换的浮球阀
（6） [bookmark: _Toc1393066147]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死者游**，男，汉族，**岁，身份证号码：512301************；身份证地址：重庆市涪陵区********。系迈特倍公司派遣至蓝花旗鸿瑞公司劳务用工人员，持重庆市应急管理局颁发的《低压电工特种作业证》（有效期至2026年）。
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30万元。
2、 [bookmark: _Toc286016313][bookmark: _Toc292051317]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1） [bookmark: _Toc1155555742]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事故发生后，蓝花旗鸿瑞公司及时向区应急管理局和崇义街道办事处进行了报告，区应急管理局及时向区委、区政府和市应急管理局报告了事故。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接到事故信息后，及时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了解事故情况、勘验现场、协调善后处理。
（2） [bookmark: _Toc331031612]善后情况
2025年9月21日，在崇义街道办事处协调下，蓝花旗鸿瑞公司、迈特倍公司与死者亲属达成善后协议，签订了赔偿协议书,未发生家属过激行为和不良网络舆情。
（3） [bookmark: _Toc786823810]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蓝花旗鸿瑞公司第一时间启动事故应急预案先期处置，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局、区商务委、崇义街道办事处及时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应急响应及时，应急处置工作开展有序，处置规范，责任落实到位。
3、 [bookmark: _Toc1365678110]事故原因分析
（1） [bookmark: _Toc1761988320]其他可能排除因素
[bookmark: _Toc1015792464][bookmark: _Toc812690100][bookmark: _Toc810974229]    通过事故调查分析，排除了人为故意破坏、突发灾害因素等影响，公安部门排除了刑事案件。
（2） [bookmark: _Toc1596170061]直接原因
通过事故现场勘察、调查询问综合分析，事故的直接原因如下：
一是人的不安全行为。维修工游**在更换浮球阀时违反操作规程，未戴绝缘手套，未穿绝缘靴进行带电操作，遭受电击。
二是环境不良因素。事故现场位于原泽胜温泉城酒店地下三层机房内，场地狭小、环境潮湿、照明不足、线缆管道铺设杂乱，导致游**在遭受电击后倒在积水坑中发生淹溺二次伤害。
（3） [bookmark: _Toc138348068]间接原因
蓝花旗鸿瑞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未对电工游**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对作业现场进行安全监护[[footnoteRef:0]]，未告知维修工作业场所存在的危险因素和防范措施，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电工作业违规操作的事故隐患。 [0: [] 《工贸企业检维修作业安全规范》（DB50/T 1731—2024）4.2 危险作业 ：检维修作业如涉及本文件所规定的危险作业，应遵守以下规定： c）应设专人监护，监护人员应具有相应能力，全程现场监护且不参与作业。] 

（4） [bookmark: _Toc1321852153]事故调查中发现的其他问题
[bookmark: _GoBack]迈特倍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和劳务派遣单位，未与被派遣劳动者（游**）签订劳动合同，未对被派遣劳动者（游**）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4、 [bookmark: _Toc221717468]行业监管部门和属地监管单位履职情况
（1） [bookmark: _Toc1171123938]涪陵区商务委
涪陵区餐饮服务业的行业监管部门是涪陵区商务委，具体履行监管职责的是服务业发展科。2024年以来，涪陵区商务委开展了全区商务领域安全生产百日行动。召开党委会研究商务领域安全稳定工作23次，专题研究商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6次。组织商贸企业安全生产专题培训会4场，覆盖各镇街相关负责人，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420余人次。
涪陵区商务委在崇义街道开展餐饮服务业联合安全检查3次，覆盖企业32家次，发现并反馈问题18项，均通过镇街督促整改。其中2024年5月28日、2025年5月28日两次对蓝花旗鸿瑞公司开展了安全检查，发现安全生产隐患2条，整改2条。
调查中未发现涪陵区商务委及其工作人员需要党纪政务追责问责的情形。
（2） [bookmark: _Toc926516295]崇义街道办事处
蓝花旗鸿瑞公司属地监管单位是崇义街道办事处，具体履行监管职责的是经济发展办公室。2025年，崇义街道办事处召开了企业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防治工作会，开展了辖区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风险进行了研判，对辖区企业实行了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制定了企业安全生产服务指导计划，利用“应急大讲堂”和“企业群”平台对辖区企业进行了安全生产培训，并对辖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常态化开展了督促检查。崇义街道办事处与蓝花旗鸿瑞公司签订了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分别于2025年7月5日和8月13日对该公司进行了联合安全检查，对检查出的三条安全隐患督促企业进行了整改。
调查中未发现崇义街道办事处及其工作人员需要党纪政务追责问责的情形。
5、 [bookmark: _Toc1419586900]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
（1） [bookmark: _Toc2024258297]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责任人员
游**，迈特倍公司派遣至蓝花旗鸿瑞公司的维修工，在更换浮球阀时违反操作规程，未戴绝缘手套，未穿绝缘靴进行带电操作。其违规作业行为直接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责任追究。
（2） [bookmark: _Toc1791473715]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张**，蓝花旗鸿瑞公司法定代表人。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公司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和第五项[[footnoteRef:1]]之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footnoteRef:2]]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1: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 []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2.郭*，蓝花旗鸿瑞公司经理，分管安全生产工作负责人。按照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原则，协助公司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督促作业人员遵守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力，建议由蓝花旗鸿瑞公司按照公司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罚，并将处罚结果报区应急管理局。
（3） [bookmark: _Toc99702502]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蓝花旗鸿瑞公司，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实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对被派遣人员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培训；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未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未对作业现场进行安全监管。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footnoteRef:3]]、第二十八条第二款[[footnoteRef:4]]、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及第二款[[footnoteRef:5]]和第四十四条第一款[[footnoteRef:6]]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footnoteRef:7]] 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3: []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  [4: []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应当将被派遣劳动者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管理，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培训。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5: []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6: []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7: []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应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4） [bookmark: _Toc1022716094]对事故相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迈特倍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和劳务派遣单位，未与被派遣劳动者（游**）签订劳动合同，未对被派遣劳动者（游**）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其行为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footnoteRef:8]]和《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鉴于事故的发生与公司的管理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建议不予追究事故责任，对其存在的问题，由涪陵区人力社保局进一步调查处理。 [8: [] 《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按月支付劳动报酬；被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报酬。] 

6、 [bookmark: _Toc395755948]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为深刻汲取本起事故教训，避免和预防类似事故发生，针对本起事故的特点，提出如下建议：
（1） 蓝花旗鸿瑞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实抓好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施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各类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建立从业人员三级教育和培训机制，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对公司在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一次安全隐患全面排查，整改隐患排查治理和员工安全教育培训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消除事故隐患。
（2） 迈特倍公司要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 和《安全生产法》的要求，与派遣员工签订符合法律规定的劳动合同，明确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和劳动保护；要采取多种方式对从业人员开展岗位专业和安全培训，提高派遣员工的劳动素质、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                           
（3） 区商务委和崇义街道办事处要加强对餐饮企业等工商贸企业的安全监督管理，压实监管主体责任，聚焦事故隐患检查，不单一局限于小微企业生产经营表面上的“小问题”，而要加大力度排查生产安全事故“大隐患”消除安全监管盲点，同时督促指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采取措施整改消除问题隐患，加大监管和处罚力度，严防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附件：涪陵崇义重庆蓝花旗鸿瑞餐饮有限公司“9·20”一般触电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


涪陵崇义重庆蓝花旗鸿瑞餐饮有限公司
“9·20”一般触电事故调查组
2025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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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39413929][bookmark: _Toc492321062]涪陵崇义重庆蓝花旗鸿瑞餐饮有限公司“9·20”一般触电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  务
	调查组
职  务
	调查组
成员签字

	袁  闯
	区应急管理局
	局  长
	组  长
	袁  闯

	周  斌
	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支队长
	副组长
	周  斌

	熊青云
	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政  委
	副组长
	熊青云

	陈立祥
	区政府办公室
	科  长
	成  员
	陈立祥

	陈复兴
	区公安局治安支队
	民  警
	成  员
	陈复兴

	于江龙
	区商务委
	安全稳定应急科科长
	成  员
	于江龙

	蒋  波
	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一大队大队长
	成  员
	蒋  波

	秦  皓
	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二大队大队长
	成  员
	秦  皓

	易  涛
	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三大队大队长
	成  员
	易  涛

	尹  倩
	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一大队执法员
	成  员
	尹  倩

	王  银
	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一大队执法员
	成  员
	王  银

	向  阳
	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二大队执法员
	成  员
	向  阳

	龚雨涵
	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三大队执法员
	成  员
	龚雨涵

	余水莲
	区总工会
	干  部
	成  员
	余水莲

	戴士洋
	崇义街道
	应急管理岗主任
	成  员
	戴士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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